[bookmark: _GoBack]区政协提案不予立案情形

根据“提案审查实施细则”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立案。所提意见和建议视不同情况以委员来信或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，转有关部门研究处理或参考。
（一）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；
（二）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；
（三）国家明令禁止或与现行政策相抵触的；
（四）中共党员对党内有关组织、人事安排等方面有意见的；
（五）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反映本组织内部问题的；
（六）进入民事、刑事、行政诉讼程序或者行政复议、仲裁程序的；
（七）属于学术研讨的；
（八）属于本单位、本部门内部事务，或者要求解决机构、编制、经费的；
（九）对已经解决事项重复提出的；
（十）为本人或亲友解决个人问题的；
（十一）宣传、推介具体作品、产品的；
（十二）指名举报的；
（十三）涉及执纪执法机关正在审查和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；
（十四）内容空泛，没有具体建议或建议缺乏可行性的；
（十五）一件提案反映多个问题，且涉及多个部门难以确定办理单位的；
（十六）超出本区管辖范围的；
（十七）不符合提案基本要求和其他不宜作为提案提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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